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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年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章程施行細則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施行細則依據本會章程第四十八條訂定之。 

第二章  會員 

第 二 條：團體會員即分會，其基本會員在同一縣市內有會員三十人以上，得依法組織分

會，定名為「國際青年商會中華民國總會※※省（市）※※縣（市）※※分

會，簡稱為※※（地區名）國際青年商會，英文名為「※※JUNIOR 

CHAMBER」。 

第 三 條：本會新分會輔導及成立辦法由理事會訂定之。 

第 四 條：分會之會員亦為本會之會員，其入會資格除下列各款規定外，由各分會自行訂

定。 

一、 贊成本會宗旨。 

二、 履行本會章程規定之義務及決議。 

三、 年滿十八歲以上四十歲以下之青年。 

四、 經所屬分會會員一人之推薦，及會齡一年以上會員一人之副署。 

五、 有正當職業，身心健康，思想純正。 

第 五 條：合於前條規定之資格，經填申請書，且經所屬分會會員擴展委員會審查合格提

交分會理事會認可後得為見習會員。 

第 六 條：見習會員之見習期間自所屬分會通過其見習會員資格日起算，在見習期間內至

少應參加本會所屬分會或其他任何國際青年商會之例會，及於入會一年內參加

新會員講習會乙次，並取得結業證書。 

前項見習之規定，各分會不得違反。 

第 七 條：見習會員見習期滿後，所屬分會會員擴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應於其入會申請表上

加簽意見，提請見習期滿後之首次所屬分會理事會審查之。 

第 八 條：見習會員於取得基本會員後，所屬分會應於一個月內將該會員之入會日期及簡

歷送本會秘書處及財務處備案，並繳清各項費用。 

第 九 條：本會團體會員（分會）休會及恢復會籍辦法，應按左列辦法辦理： 

一、 本會團體會員（分會）休會申請辦法： 

1. 團體會員（分會）應於當年度一月三十日前向總會提報休會申請，分

會於休會期間僅需繳交當年度總會團體會費新台幣貳仟元。 

2. 分會休會申請之次數，五年內僅能提出一次申請。每次申請以休會一

年為限。 

3. 休會申請應檢具休會申請書、分會會議紀錄（會員代表大會）及團體

會費新台幣貳仟元，向本會提出休會申請。 

4. 申請恢復會籍之團體會員（或個人會員）應提出復會申請書送交本會

會員擴展委員會（或所屬分會會員擴展委員會），由該委員會提請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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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所屬分會理事會）審查通過。審查通過後，依據章程施行細則

第十章第 111、112 條規定辦理。 

5. 分會未依規定申請休會者，應依據章程施行細則第二章第九條規定辦

理。 

6. 申請休會之分會得列席本會相關之會議，但不享有出席者之權利。 

二、 會員因本會章程第十七條第一款前段之原因而喪失其會籍者，得由左列

程序恢復其會籍。 

申請恢復會籍之團體會員（或個人會員）應將前項之書面報告送交本會

會員擴展委員會（或所屬分會會員擴展委員會），由該委員會提請理事會

（或所屬分會理事會）審查通過。團體會員並須繳清罰款 60,000 元及當

年度會費後即恢復會籍。 

第 十 條：個人會員因禁治產或褫奪公權之宣告而喪失會籍者，於其原因消滅經法院撤銷

其宣告後，得申請恢復其會籍，毋須補繳會費。 

其申請應向所屬分會之會員擴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提出，送請該分會之理事會審

查，如喪失會籍之時間超出一年者，應依新會員入會手續辦理，但毋須見習。 

第 十一 條：本會會員視實際需要並有正當理由得申請轉籍，應按左列辦法辦理： 

一、 轉籍會員應履行原屬分會應盡之義務，並經原屬分會同意後向本會索取

轉籍申請表辦理之。 

二、 轉籍會員應繳本會各項費用，須由原屬會收繳，其繳納原屬分會之常年

會費，若於七月一日前完成轉籍者，原屬分會應將該年度常年會費之半

數撥交收受轉籍之分會。 

三、 原屬分會應於接到轉籍申請表一個月內簽署意見後呈報本會。 

四、 轉籍手續應於同一年度完成。 

第 十二 條：凡屬於全國一次性或國際性之事務由本會主辦，各分會應負協辦之責。分會所

屬之事務如涉及全國性或國際性者，由該會與本會有關各委員會研究協調辦理

之，上述全國性（全國年會及區域大會）、國際性活動或承辦總會各項訓練課

程或會務活動，全國一場者，承辦分會於全國分會長預備會議需預繳次年度總

會基本會費四十人以上方得辦理，其餘各項活動之承辦分會需預繳次年度總會

基本會費三十人以上方得辦理。 

亞太地區國際性活動承辦分會於當年度需繳交總會基本會費五十人以上（舉辦

年度及前二年，共連續三年）方得辦理。世界大會國際性活動承辦分會於當年

度需繳交總會基本會費一百人以上（舉辦年度及前二年，共連續三年）方得辦

理，（完成繳交總會會費之分會方得競取各項活動）。經理事會通過競取各項國

際性活動起均須依照上述前項辦理，分會取得承辦權後，應與總會簽約。 

第 十三 條：個人會員若對所屬分會會務執行方式或理事會之決議無法認同時，得依下列協

調程序辦理： 

一、 向該區常務副會長提出書面報告詳述協調要旨及理由，該區常務副會長

或其所指派一人及該分會常務監事進行瞭解，並作適當之調處，並須呈

報本會理事會核備。 

二、 個人會員或所屬分會若不服第一項之調處，得提出再協調，以輔導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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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常務副會長為召集人，成立專案小組，成員為本會監事、會章顧問

委員、行政特別助理各一人，共四人。專案小組得擇期召開聽證會後正

式作成調處決議，並須呈報本會理事會核備。 

三、 個人會員及所屬分會雙方均須服從專案小組之調處決議，如尚有異議再

呈送本會理事會裁決，經理事會裁決後不得再提異議。 

個人會員未經前述程序逕行對外發佈新聞或投訴主管機關，致傷害本會或分會

聲譽者，本會得依章程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後段之原因，經本會理事會決議

喪失其會籍。 

所屬分會違抗本會之決議者，自事實發生日起兩年內，該分會會員自然喪失擔

任本會會務執行人員之權利及爭取各項會務活動之權益。 

第 十四 條：本會秘書處得逕函請各分會辦理各項事務，各分會應於期限內辦妥函覆。 

第 十五 條：各分會所有對國外有關會務之函電，應以副本送本會秘書處存查。 

第 十六 條：各分會應於每年三月底前將基本會員名冊二份送交本會秘書處，該處即以其中

一份送財務處備查。選委會亦依據此名單追查會齡。 

有關本會團體保險以各分會會員名單暨團體及個人會費均繳交時為依據。 

第 十七 條：各分會之下屆會長、常務理事、理事、候補理事、常務監事、監事及候補監事

名冊應於年度元月一日前送交本會秘書處。並依此製作全國分會理監事名錄。 

一、 各分會職員名冊應於每年元月十五日前送交本會秘書處存查。 

二、 各分會月例會時間地點表應於元月三十日前送本會秘書處查照。 

三、 各分會下年度會長當選人應參加當年度訓練委員會舉辦之分會長當選人

講習會，並取得結業證書。 

四、 各分會依本條選出下屆之常務理事、理事、候補理事、常務監事、監事

及候補監事，經分會理事預備會議通過任命之會務執行人員應參加當區

舉辦之會務人員講習會，取得結業證書，並公佈於本會官方網站。 

第 十八 條：本會所稱例會者包括會員代表大會、會務會議、理事會議、常務理事會議、監

事會議及各地區代表大會、地區分會長會議。本會所屬各分會之例會及月會亦

屬之。 

第 十九 條：本會所屬各分會之月會為每月召開之會議，為各該分會會員表示其對會務意見

之交換機會，月會無出席人數之限制，其決議以出席人數過半數表決之。其決

議案，為各該分會理事會討論案之重要參考依據，但對各該分會理事會無拘束

力。 

第 二十 條：個人會員因故不能出席所屬分會之月會者，得就近列席其他分會之月會代替

之。 

個人會員因出國不能出席月會者，得就近列席所在國際青年商會之月會代替

之。 

列席前二項之月會者，必須取得該單位之證明文件，並在次月底前繳至所屬分

會秘書處。逾期或未取得證明者一概不予承認。 

第二十一條：本會之組織系統依下表為之：(此圖表請參閱實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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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員代表大會 

第二十二條：會員代表大會規定於每年一月及七至九月間由會長召集之。 

第二十三條：凡爭取承辦下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之分會（爭取當年度及前一年基本會員

人數須達四十人以上），於當年度六月三十日前填具申請書（如附表）及承辦

履約書，連同保證金現金（或即期支票）新台幣貳拾萬元整（該年度總會印製

章程之費用由承辦分會繳交之保證金支付，並於當年度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印製

完成交付總會，餘款依第十二條規定辦理），送理事會七月份會議審核資格

後，提交會員大會決定之。未取得承辦權之分會所繳保證金於大會結束後一星

期內無息發還。 

爭取承辦分會應於申請計畫書內載明基本會員註冊費上限及對本會會員相關廣

告財開辦法。 

爭取承辦分會以會員代表大會應出席三分之一以上同意之相對多數票者取得承

辦權。 

第二十四條：凡取得承辦權之分會須履行下列各項義務： 

一、有關大會一切責任及費用由該會自行負責；但有關出席代表之資格審核及

各相關出席證件格式應由本會統籌授權辦理。 

二、爭取十傑頒獎典禮與本會合併舉行時，不得向本會要求任何補貼，並願負

責支付評審委員及貴賓之餐、宿與交通費用。 

三、大會籌備會主任委員應隨時列席本會章程施行細則第十八條前段所列各項

例會，報告籌備會經過、工作計畫及進度。 

四、凡有利於本會聲譽之事項，該分會絕對遵照履行本會之要求。 

五、有關會議之計畫、行政、財務及執行之一切函件，除須本會核定者外，須

以副本報送本會核閱。 

六、大會註冊費及優惠辦法應由承辦分會提交該年度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審查

之。 

七、大會日程、註冊費、各項例會之議程及地點場所暨有關大會涉及各分會事

宜，均須報送本會理事會通過後施行；必要時本會理事會得以決議更動

之，承辦分會應全力配合。 

八、大會期間確切負起各代表之訂房、餐食（中晚餐）及交通之義務及責任。 

九、負責有關大會進行之各項事宜，及提供大會所需一切用品。 

十、確保大會按序進行，並能使開閉幕典禮及十傑頒獎典禮掀起高潮。 

十一、隨時與本會及各分會保持密切聯繫，必要時可商請本會催索有關各分會

之資料。 

十二、承辦分會繳交本會之保證金於大會結束後，應經理事會審核，如有未履

行前列各項之一者得不予發還，且該承辦分會連續三年不得承辦總會各

項活動，不得異議。 

十三、承辦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之分會，應將檢討（活動）報告、照片、

DVD、財務結算表，於大會結束後二個月內送交理事會審查，並應於總

會理事會派員列席報告。若審查不通過，依據前款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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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如上次會員代表大會決定之承辦分會基於實際困難無法執行時，得由本會長提

名經理事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變更之。 

第二十六條：會員代表大會之一般事項由會長、副會長、法制顧問、秘書長與承辦分會協議

之。 

第二十七條：下屆會員代表大會由大會議決下屆大會承辦分會負責籌備，本會負指導監督之

責，並於必要時提供工作人員。非承辦分會但為本會相關工作委員會亦應酌派

人員協助，以完成大會之籌備工作。 

第二十八條：如無爭取承辦次年度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之分會，延由次年度第一次會員代表

大會再決定之。 

第二十九條：本會無代表身份之職員應列席會員代表大會以備諮詢。 

第 三十 條：選舉會務執行人員時，除會員大會之選舉代表外，其他列席人員無投票權。 

第三十一條：於全國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結束後，為推動會務於當年度得召開次年度全國首

席代表大會（得與分會當選人講習會同時舉行）以決定次年度之相關事項，由

次年度會長當選人為當然主席。 

其應出席人為次年度本會理、監事當選人及各分會首席代表一名。 

第三十二條：非代表之會員列席會員代表大會時，除本會章程第八章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

條所規定者外，非經主席特別授權不得發言。 

第三十三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各分會代表之產生辦法，由各分會依本會章程第二十條及第

二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分會之大會代表由分會長或分會會長書面指定之代理人擔任之。 

前項分會長指定之代理人限該分會當年度之常務理、監事，並應將委託書在會

員代表大會行政會議前送達會議主席。 

第三十四條：秘書長會同財務長及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於六月底按各分會實際繳會費之基

本會員人數，審定各分會之代表名額，並應於大會會期前四十五日將審定之名

額分函通知各分會，並以副本通知承辦會員代表大會之分會，經審定之名額應

由本會秘書處於大會會期前一日公佈於會場明顯之處。 

第三十五條：前條對審定如有不符，應於大會會期十五天前提出異議，逾期則不得提出異

議。 

第三十六條：會員代表大會代表之資格由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會同財務長審查之。未繳各該

分會團體及個人最少三十人之全部會費及未註冊參加會員代表大會之會員不得

為代表。 

第三十七條；各分會應於會員代表大會會期一個月前將出席代表及列席人員名冊送交本會秘

書處，並以副本函送承辦會員代表大會之分會，逾時未送者視為自動放棄出席

會員代表大會之權利。 

第四章  理事會 

第三十八條：會長應在本會名義下親自或授權常務副會長或理事巡視各分會並報告會務。 

第三十九條：會長候選人應具有下列各項資格： 

一、至候選當年度六月三十日止，入會連續滿六年以上。 

二、已履行本會章程所規定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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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二年度及競選該年度之例會出席率均不得低於百分之八十。 

四、曾擔任分會長暨本會常務理事或常務監事。 

五、曾註冊並出席國際青年商會所召開之世界大會及世界總會之各區域大會各

二次以上有證明者。 

六、曾參加本會基礎講師或進階講師訓練營結業者，及 JCI 課程（Achieve、

Impact 及 Admin）結業者。 

七、候選年度該分會報繳總會之基本會員人數須達四十人以上。 

八、執行職務之該年度，所屬分會應於當年度 3 月 31 日前繳交總會基本會費

三十人以上，否則將喪失該職務之資格。 

第四十條：常務副會長候選人應具有下列各項資格： 

一、至候選當年度六月三十日止，入會連續五年以上。 

二、履行本會章程所規定之義務。 

三、上年度及候選當年度之例會出席率均不得低於百分之七十五。 

四、曾擔任分會會長暨本會理事或監事。 

五、曾註冊並出席國際青年商會所召開之世界大會及世界總會之各區域大會各一

次以上有證明者。 

六、曾參加本會基礎講師或進階講師訓練營結業者，及 JCI 課程（Achieve、

Impact 及 Admin）結業者。 

七、候選年度該分會報繳總會之基本會員人數須達四十人以上。 

八、執行職務之該年度，所屬分會應於當年度 3 月 31 日前繳交總會基本會費三

十人以上，否則將喪失該職務之資格。 

第四十一條：法制顧問、秘書長及財務長應具有下列各項資格： 

一、至被提名當年度六月三十日止，入會連續五年以上。 

二、已履行本會章程所規定之義務。 

三、上年度及被提名當年之例會出席率均不得低於百分之七十五。 

四、法制顧問須曾任分會會長暨本會常務理事或常務監事。 

五、財務長、秘書長須曾任（或現任）分會會長暨本會理事或監事者。 

六、曾註冊並出席國際青年商會所召開之世界大會及世界總會之各區域大會各

一次以上有證明者及提名者需註冊並出席任職前一年度之世界大會及任職

當年度世界大會及區域大會乙次。 

七、曾參加本會基礎講師或進階講師訓練營結業者，及 JCI 課程（Achieve、

Impact 及 Admin）結業者。 

八、被提名年度該分會報繳總會之基本會員人數需達四十人以上。 

九、執行職務之該年度，所屬分會應於當年度 3 月 31 日前繳交總會基本會費

三十人以上，否則將喪失該職務之資格。 

第四十二條：國際事務副會長、組務副會長、提名常務副會長應具有下列各項資格： 

一、至被提名當年度六月三十日止，入會連續五年以上。 

二、已履行本會章程所規定之義務。 

三、上年度及被提名當年之例會出席率均不得低於百分之七十五。 

四、曾任分會會長暨本會理事或監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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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事務副會長曾任或現任本會國際事務任一委員會委員二年以上或國際

事務任一委員會主委。 

六、組務副會長曾任或現任本會組務任一委員會委員二年以上或組務任一委員

會主委。 

七、曾註冊並出席國際青年商會所召開之世界大會及世界總會之各區域大會各

一次以上有證明者及提名者需註冊並出席任職前一年度之世界大會及任職

當年度世界大會及區域大會乙次。 

八、曾參加本會基礎講師或進階講師訓練營結業者，及 JCI 課程（Achieve、

Impact 及 Admin）結業者。 

九、被提名年度該分會報繳總會之基本會員人數需達四十人以上。 

十、執行職務之該年度，所屬分會應於當年度 3 月 31 日前繳交總會基本會費

三十人以上，否則將喪失該職務之資格。 

第四十三條：理事候選人（含國際事務理事、組務理事、提名區域理事）應具有下列各項資

格： 

一、至候選當年度六月三十日止，入會連續滿四年以上。 

二、已履行本會章程所規定之義務。 

三、上年度及被提名當年度之例會出席率均不得低於百分之七十。 

四、曾任分會會長。 

五、候選年度該分會報繳總會之基本會員人數達一百人以上，則不受第四款所

限制，只需曾任或現任該分會之常務理事、監事者，並擔任本會委員會主

委及副主委（行政特別助理、會長特別助理、十傑委員會總幹事、副總幹

事、大陸事務總幹事、副秘書長、副財務長及各區行政特別助理）共二年

者，不受第四款之限制。 

六、國際事務理事需曾任國際事務任一委員會主委或副主委，提名者需註冊並

出席任職前一年度之世界大會及任職當年度世界大會及區域大會乙次。 

七、組務理事需曾任組務任一委員會主委或副主委，提名者需註冊並出席任職

前一年度之世界大會及任職當年度世界大會及區域大會乙次。 

八、曾參加本會基礎講師或進階講師訓練營結業者，及 JCI 課程（Achieve、

Impact 及 Admin）結業者。 

九、提名區域理事需註冊並出席提名當年度之世界大會及次年度所有國際會

議。 

十、候選年度該分會報繳總會之基本會員人數需達四十人以上。 

十一、曾註冊並出席國際青年商會所召開之世界大會或世界總會之各區域大會

一次，並持有證明者。 

十二、執行職務之該年度，所屬分會應於當年度 3 月 31 日前繳交總會基本會

費三十人以上，否則將喪失該職務之資格。 

第四十四條：本細則第 39、40、43、83 條之基本會員人數計算係以候選當年度五月三十一

日前報繳總會會員人數為計算標準。 

關於曾任職務之認定：至選舉（或被提名）當日止已任滿該職或現任該職滿三

分之一以上任期而仍在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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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會長得推薦若干名曾任分會會長或本會理、監事或非本會會員而對本會會務有

特殊貢獻者經理事會同意後敦聘為本會顧問。 

第四十六條；依前條敦聘之總會顧問不得逾二十名，總會會務顧問及各單項會務事務顧問總

額不得逾一百名，總會長顧問不得逾一百名。 

第四十七條：會長得自基本會員中提名行政特別助理及會長特別助理各五名，經理事會同意

後任命之。 

行政特別助理及會長特別助理之任命資格：必須曾任分會常務級之基本會員。

並應參加本會舉辦之會務執行人員講習會並獲頒結業證書者，並必須檢附所屬

分會當年度會長簽署之同意書。 

第四十八條：常務副會長得自基本會員中選任若干名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經總會

長同意後送理事會通過後任命之。 

主任委員之任命資格：必須曾任分會常務理、監事及應參加本會舉辦之會務執

行人員講習會並獲頒結業證書者，且必須檢附所屬分會當年度會長簽署之同意

書。 

副主委之任命資格：必須曾任分會理、監事之基本會員並應參加本會舉辦之會

務執行人員講習會並獲頒結業證書者，並必須檢附所屬分會當年度會長簽署之

同意書。 

關於曾任職務之認定：至選舉（或被提名）當日止已任滿該職或現任該職滿二

分之一以上任期而仍在任者。 

第四十九條：會長不能視事時，由組務副會長為當然代理人，組務副會長不能視事時，由常

務副會長互選ㄧ人接替，其任期至繼任會長選出視事為止。 

第 五十 條：前條情形秘書長應盡速以書面通知各分會於通知日起廿日內將會長候選人之申

請表寄達本會秘書處。 

第五十ㄧ條：會長代理人接替會長職務之九十天內應召開臨時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繼任會長，

如無法召開臨時會員代表大會時，秘書長應秉理事會之命於前述之九十天之最

後十天內發出選票以書信投票方式行之。 

第五十二條：書信選票必須於本會寄發後二十日內圈選寄回秘書處。秘書長應於截止收件之

次日會同上一任會長、法制顧問及過半數以上之監事共同開票，以得票最多之

候選人當選為會長。若書信投票之果無人當選，則於開票後十日內按上述程序

繼續施行以迄全體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 

第五十三條：若會長出缺起九十日內可以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則選舉繼任會長案為會員代表

大會最優先之議案。 

第五十四條：繼任會長選出後，立即辦理交接，執行會長職務，主持會員代表大會。 

第五十五條：當理事不能視事或連續二次或累計三次不能出席理事會（含預備會議），視為

辭職，按其職位由候補理事循序遞補。除經理事會同意之公假外，不得以任何

理由請假。 

候補理事不足額時，由會長就具有本施行細則第四十三條各項資格之規定，提

名經理事會通過後任命之。 

第五十六條：財務長得自基本會員中提名五名副財務長，經理事會通過後任命之。 

副財務長之任命資格：必須曾任分會常務理、監事或總會主委之基本會員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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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本會舉辦會務人員講習會並獲頒結業證書者，並必須檢附所屬分會當年度

會長簽署之同意書。 

第五十七條：秘書長得自基本會員中提名五名副秘書長，經理事會通過後任命之。 

副秘書長之任命資格：必須曾任分會常務理、監事或總會主委之基本會員及曾

參加本會舉辦會務人員講習會並獲頒結業證書者，必須檢附所屬分會當年度會

長簽署之同意書。 

第五十八條：財務長之職責為： 

一、負責策定編列本會財務預算及決算。 

二、負責以書面向團體會員報告本會財務情形。 

三、於會員代表大會二十日前以理事會通過之財務報告資料送請監事會審查，

於審查通過後向大會提出報告。 

四、其他有關本會財務工作。 

第五十九條：財務長無法執行職務時，由會長就符合本施行細則第四十一條規定之基本會員

中提名，經理事會通過後任命之。 

第 六十 條：秘書長秉會長之命推行會務。 

第六十一條：秘書長之職責為： 

一、負責蒐集、整理本會一切紀錄。 

二、負責指揮、運用及任免本會秘書處所聘用之職員及工作人員。 

三、其他相關秘書處之工作。 

第六十二條：秘書長無法執行職務時，由會長就符合本施行細則第四十ㄧ條規定之基本會員

中提名，經理事會通過後任命之。 

第六十三條：法制顧問為本會有關法制之法定顧問。 

第六十四條：法制顧問為當然之會章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得自會員中提名十五席經理事會

通過後，任命為會章顧問委員。 

會章顧問委員會得主動對本會章程及施行細則、各組織簡則、辦法、青商議事

規則，進行研究及修訂，並向理事會提出報告。 

會章顧問委員之任命資格為必須曾任分會會長或總會理、監事或講師之會員。 

超齡會員之名額不得超過四名。 

第六十五條：法制顧問為本會各種例會時主席之法定會議規範解釋人。 

出席人不服時得舉證提出異議。 

第六十六條：法制顧問無法執行職務時，由會長就符合本施行細則第四十ㄧ條規定之基本會

員中提名，經理事會通過後任命之。（如只於當次會，其仍有出席人享有之一

切權力。） 

第六十七條：本會所屬分會之理監事不能同時擔任本會之理監事，但分會之上一任會長不在

此限。 

第六十八條：理事會之組成人員均有ㄧ表決權，但不得委託他人行使。 

第六十九條：理事會組成後各理事即有權集會並審議次年度之事務，但需待上屆理事會任期

屆滿後始得行使理事會權利。 

第 七十 條：本會理事會議由會長召集之，每年至少召開六次（不含預備會議）。由理事總

額過半數之出席即可開會，其決議除本章程及施行細則另有規定外，應以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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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理事之多數同意行之。 

第七十一條：應屆理事與繼任理事在應屆會員代表大會後應於適當日期召開聯席會議。 

第七十二條：下一年度之理事於當選後一個月內即應召開會議以決定左列事項： 

一、選定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之各種活動執行人員。 

二、分配常務副會長、理事之輔導地區。（依據章程第 42 條規定辦理，若未依

前項指定時，得依選舉得票數高者，優先選擇輔導區域，或由會長當選人

指派） 

三、理事得自基本會員中提二名助理理事。助理理事之任命資格必須曾任分會

常務理監事之基本會員及參加當年度本會舉辦會務執行人員講習會結業證

明者，必須檢附所屬分會當年度會長當選人簽署之同意書，經理事會通過

後任命之。 

四、其他應行討論事項。 

第七十三條：本會理事會應於下屆理事會於新年度開始後之第一次理事會中辦理會務移交，

由上一任會長監交，各工作單位之移交應於同日辦理。 

第七十四條：理事會不依前條之規定辦理移交者，對本會之財務負損害賠償之責。 

第七十五條：理事會依本會章程第廿八條規定行使其權責，但有關跨年度之工作計畫應提送

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授權不受年度限制之特別委員會主持該工作。 

第七十六條：理事會之決議案如經會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否決時失其效力，其

後果應由理事會負責。 

第七十七條：常務理事會組成後即可視事。 

第七十八條：常務理事會由會長視實際需要召開之，其決議以常務理事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

出席，及出席常務理事中有表決權者多數同意行之。 

第七十九條：常務理事會有權接受本會雇用職員之辭職申請或主動免除本會雇用職員之職

務，但至少須全體組成人員三分之二之通過。 

第 八十 條：常務理事會依本會章程第卅二條之規定行使其權責，常務理事會之決議案應提

請理事會追認之。 

第八十一條：常務理事會之決議案如經理事會全體理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否決時失其效力，其

後果應由常務理事會負責。 

第八十二條：常務副會長、組務副會長、國際事務副會長應督導所轄委員會召集會議，協調

所轄各委員會之工作，會議之紀錄應於會議後十日內送交秘書長轉提理事會備

案或審查之。常務副會長、組務副會長、國際事務副會長無法執行任務時，由

會長就具有本施行細則第四十條規定之各項資格的基本會員中提名經理事會通

過後任命之。 

第五章  監事會 

第八十三條：本會監事候選人（含提名監事）應具有下列各項資格： 

一、至候選當年度六月三十日止，入會連續滿四年以上。 

二、上年度及本年度之例會出席率均不得低於百分之七十五。 

三、已履行本會章程所規定之義務。 

四、曾任或現任分會會長或本會執行長、本會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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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參加本會基礎講師或進階講師訓練營結業者，及 JCI 課程（Achieve、

Impact 及 Admin）結業者。 

六、曾參加本會所舉辦之全國監事講習會並取得結業證書者。 

七、候選年度該分會報繳總會之基本會員人數需達四十人以上。 

八、曾註冊並出席國際青年商會所召開之世界大會或亞太大會一次，並持有證

明者。 

九、提名監事需註冊並出席任職前一年度之世界大會及任職當年度世界大會及

區域大會。 

十、執行職務之該年度，所屬分會應於當年度 3 月 31 日前繳交基本會費三十

人以上，否則將喪失該職務之資格。 

第八十四條：當監事不能視事或連續二次不能出席監事會時，視為自動辭職，由候補監事循

序遞補，並不得有任何理由請假。 

第八十五條：本會監事會議至少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由常務監事召集之。常務理事會之成員

應列席備詢。 

第八十六條：本會所屬分會之理、監事不得同時擔任本會之監事。但分會之上一任會長不在

此限。監事得自基本會員中提二名助理監事，經監事會通過送請理事會核備後

任命之。助理監事之任命資格，必須曾任分會常務理、監事或總會主委之基本

會友及曾參加本會舉辦會務執行人員講習會結業證明者，必須檢附所屬分會當

年度會長當選人簽署之同意書。 

第六章  理監事之選舉及罷免 

第八十七條：本會各會務執行人員選舉罷免辦法另由理事會訂之。 

第七章  委員會 

第八十八條：本會各常設委員會之組織簡則由理事會訂定之，其通過與修正之程序與本施行

細則同。 

第八十九條：除常設委員會外之年度內工作委員會，其組織簡則及該委員會之主委、副主委

人選由會長提請理事會通過。 

第 九十 條：常設委員會及各年度工作委員會之會議紀錄應送本會理事會審核備查，但有關

變更年度工作計畫、年度財務收支、及各組織辦法，應以專案另送本會理事會

通過。 

第八章  國際青年商會參議員 

第九十一條：稱參議員者為本會會員具有國際青年商會章程所規定之參議員（JCI 

SENATOR）資格者。 

第九十二條：本會參議員申請準則另定之。 

第九十三條：本會得成立參議會，其組織簡則另定之。 

第九章  地區大會 

第九十四條：本會地區大會劃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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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北區大會：由基隆、台北、宜蘭等縣市下之各分會組成之。 

二、桃竹苗大會：由桃園、新竹、苗栗等縣市轄下之各分會組成之。 

三、中區大會：由台中、彰化、南投等縣市轄下之各分會組成之。 

四、南區大會：由雲林、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澎湖、金門等縣市轄下之

各分會組成之。 

五、東區大會：由花蓮、台東等縣市轄下之各分會組成之。 

第九十五條：地區大會應於每年八月底前召開，由該區主席召開之，由其轄下分會之會員代

表出席。 

大會註冊費禮遇對象應包括歷屆大會主席及當年度之總會理、監事以上之會務

執行人員。 

第九十六條：分會之地區大會代表由分會會長或分會會長書面指定之代理人擔任之。 

前項分會會長指定之代理人限該分會當年度常務理、監事，並應將委託書於代

表大會行政會議前送達會議主席。 

第九十七條：凡爭取承辦下一年度地區大會之分會，須在當年度各地區代表大會前十五日向

該區常務副會長提出，轉交大會中經過出席代表半數以上同意決定之。 

第九十八條：地區大會除前條規定外之議案表決以每一出席人有一表決權，其決議需有應出

席人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人表決多數之同意行之。 

第九十九條：本會設置地區分會長會議，由輔導該區之首席常務副會長或常務副會長、所屬

該區域分會會長組成之。 

前項會議於下列情形召開： 

1. 每年至少召開四次。（不含預備會議） 

2. 視實際需要時，輔導該區常務副會長得召集之。 

3. 該區三分之一分會長請求召開時。 

第一條：地區分會長會議每一出席人員均有一表決權。 

地區分會長會議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員表決多數之同意行

之。 

第一一條：常務副會長就輔導之區域應執行下列會務： 

一、代表本會執行會務。 

二、秉持總會長之命執行其職務。 

三、地區分會長會議之召開。 

四、輔導該區所屬分會與總會工作委員會。 

五、地區會員代表大會主席。 

第一二條：常務副會長得視實際需要聘任三位行政特別助理，其任命資格須曾任分會常務

理、監事以上之基本會員，並需曾參加本會舉辦之會務人員講習會並取得結業

證書者，且必須檢附所屬分會當年度會長當選人簽署之同意書。 

第十章  經費 

第一三條：本會之財務年度以曆年為準，即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一四條：本會之財產及基金均以國際青年商會中華民國總會名義記帳設戶。 

基金之記帳及設戶應經總會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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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五條：本會之財務由財務長負責管理。 

第一六條：會費之調整應經由理事會討論後提交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第一七條：監事會對該年度之財務狀況應隨時查核指正。 

第一八條：年度終了之盈餘應移交基金管理委員會保管。 

第一九條：本會各工作單位應編制預算，於前一年度十一月卅日前交予財務長。財務長收

到各單位之預算後，應即編制本會之預算，於前一年度十二月十五日交秘書處

轉請最近一次之理事會審查通過。凡未於規定期間編制預算送交財務長者，視

為毋須預算，由該單位自籌。 

第一一條：本會各團體會員（即分會）應繳納下列會費： 

一、團體會員入會費新台幣壹萬元整。 

二、分會每年應繳本會團體會費新台幣貳仟元整。 

三、每一分會每年應依國際青年商會之規定繳國際青年商會會費。 

第一一一條：本會之個人會員應繳下列會費： 

一、新會員入會費新台幣伍佰元整。 

二、基本會員常年會費新台幣貳仟元整（含世界總會會費）。 

三、超齡會員（全國特友會）常年會費新台幣陸佰元整。 

※前項規定對榮譽會員不適用 

第一一二條：本會會員應繳納本會之會費，由各分會收納轉繳交本會財務長。 

第一一三條：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應繳納各項之會費，以上一年度會員代表大會所報繳之人

數為基準，應於三月底以前至少向本會繳納半數以上，其餘未繳部分應於五月

三十一日前繳清並同時提報會員名錄。 

新分會於會員代表大會以後成立者，該年度個人會員之常年會費僅需繳納半

數，其應繳本會各項會費應於正式成立前繳清。 

基本會員入會後其當年度應繳各項會費，應於入會後十五日內繳清。但於會員

代表大會以後入會者，該年度之常年會費比照前項僅需繳納半數。 

前項繳納限以匯款或現金繳納，未如期繳者，視為自動喪失團體會籍。 

本會理事會得視年度實際情況變更各繳費期限。 

第一一四條：本會為鞏固本會之財務應設基金管理委員會，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上一任會長及其所指派之超齡會員兩人。 

二、本會會長及其所指派之理事兩人。 

三、本會財務長。 

第一一五條：基金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由上一任會長擔任之。 

第一一六條：基金管理委員會之職權如左： 

一、籌措基金。 

二、保管本會基金。 

三、正當運用並確保本會基金使每年基金之孳息不少於法定利息。 

四、應訂定動用基金孳息之細則。 

五、每年應製試算表送會員代表大會審核。 

第一一七條：基金之來源： 

一、每年度本會之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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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捐贈。 

三、其他來源。 

第一一八條：一、本會基金除會員代表大會同意外不得動用，但其孳息經由理事會通過後得

用以貼補本會經費之不足，但僅限於當年度之孳息。 

        基金保管期間為年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於次年度一月三十

一日前完成移交是由。 

二、卓越分會禮遇辦法之資格認定：當年度及前兩年度（連續三年以上）繳交

總會基本會費一百人以上。若當年度五月三十一日過後仍未繳交總會基本

會費一百人以上，則當年度失去卓越分會資格及相關權利。 

卓越分會應享之權利，本會各項職務之資格： 

曾任分會會長者及本人以台灣總會名義捐贈世界總會基金會 Henry 

Giessenbier Fellow，等同曾任本會理事。 

第十一章  會徽 

第一一九條：本會係國際青年商會之團體會員，應在國際青年會徽上冠以英文之「台灣」

（TAIWAN）為本會會徽。 

第一二條：本會徽限於本會會員使用之，惟利益屬於個人商業行為者未經本會授權不得使

用。 

本會冠有職稱之會徽限於具有該職位之會員當年度使用，惟總會成員限用金

色，分會成員限用銀色。 

第一二一條：本會會徽具有商標註冊，凡是標明本會會徽之紀念品及用品均應由本會自行或

授權製作供會員申購使用。如未經本會理事會之允諾，不得任意翻製。 

第十二章  施行細則之修改、施行及凍結 

第一二二條：本會所屬各分會應依本會之現行章程及施行細則訂定或修改其章程施行細則，

未修改而抵觸本會之章程及施行細則當然無效。 

第一二三條：本施行細則應隨章程有關各條款項修正之。 

第一二四條：本施行細則經理事會理事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後公

佈施行，修正及凍結時亦同。 

  


